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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308715.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公告(2007年第52号)关于对进口废物原料国内收货人

实施登记的公告 一、为保护我国环境，提高进口废物原料质

量，规范对进口废物原料国内收货人的监督管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的有

关规定，对进口废物原料国内收货人实施登记管理。 自2007

年4月1日起，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

检总局）开始受理进口废物原料国内收货人的登记申请。

自2007年9月1日起，未获得国家质检总局登记的国内收货人

，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不受理其废物原料的报检申请。 二

、进口废物原料国内收货人是指进口废物原料对外贸易合同

的买方，以下简称收货人。 三、国家质检总局统一负责收货

人的登记管理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以下简称检验检疫局）负责获得登记的收货人的日常

监督管理工作。 四、无论以何种贸易方式从事废物原料进口

的收货人，都必须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登记。 收货人凭登记

证书及相关材料向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 五、收货人必须

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进出口贸易权限的合法经营企业

； （二）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三）遵守中国环境保护技术

法规和相关环境保护控制标准； （四）应建立并已实施质量

管理制度； （五）具有相对稳定的供货来源和国内加工利用

企业。 六、收货人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登记申请，应提供以



下书面材料： （一）《进口废物原料国内收货人登记申请书

》（见总局网站进口废物原料国内收货人登记专栏）； （二

）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

印件）； （四）《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注册登记证》等进出

口资质许可文件（复印件）； （五）收货人的组织机构、部

门和岗位职责； （六）进口废物原料质量控制、员工培训情

况、不合格货物处置等质量管理制度文件或质量体系认证证

书（彩色复印件）； （七）近两年从事进口废物原料（种类

、数量及环保质量）的相关说明； （八）相应的境外供货企

业的《进口废物原料境外供货企业注册证书》（复印件）； 

（九）所代理的国内加工利用企业的进口委托文件、组织机

构代码证书（复印件）和《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利用

单位备案表》。 七、申请登记的收货人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

予登记： （一）不符合第五条规定的； （二）不符合第六条

规定或材料不真实的； （三）不积极退运不合格进口废物原

料或对已退运不合格进口废物原料变换口岸再次进口的； （

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八、国家质检总局收到收货

人书面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登记申请

的决定。 九、国家质检总局在受理申请后，3个月内组织人

员对提出申请的收货人进行审核。审核分为文件和现场两部

分，按照《进口废物原料国内收货人登记受理审核程序》（

见总局网站进口废物原料国内收货人登记专栏）实施。 十、

经国家质检总局审核合格的，予以登记，并颁发《进口废物

原料国内收货人登记证书》（见总局网站进口废物原料国内

收货人登记专栏）；审核不合格的，签发《进口废物原料国

内收货人不予登记通知书》（见总局网站进口废物原料国内



收货人登记专栏）。 十一、自《进口废物原料国内收货人不

予登记通知书》签发之日起6个月后，收货人方可重新提出登

记申请。 十二、收货人的地址发生变更后，应在3个月内凭

地址变更后的六（二）、六（一）所列材料向国家质检总局

办理变更。 收货人变更所代理国内加工利用企业的，必须在

登记证书签发3个月后方可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变更申请，申

请时应提交六（一）、六（六）和六（七）所列材料。 国家

质检总局自收到变更申请1个月内，做出是否予以变更的决定

。 收货人的公司名称、法人代表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向国家

质检总局提出登记申请。 十三、登记证书有效期为五年，期

满要求续延的，收货人应在有效期满前6个月向国家质检总局

提出续延申请。 十四、各检验检疫局负责对已登记的收货人

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工作。日常监督管理的内容包括： （一）

核查登记收货人有无违反我国进口废物原料相关法律法规和

有关规定的行为； （二）抽查验证登记收货人是否将进口废

物原料交付相应的加工利用企业； （三）掌握登记收货人不

合格货物退运情况； （四）国家质检总局交办的其它监督管

理工作。 十五、已登记的收货人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国家

质检总局对其进口废物原料设置3个月的加严检验期，以集装

箱装运的实施100%掏箱检验： （一）进口的废物原料存在严

重货证不符、申报不实的； （二）收货人的登记内容发生变

更，未按规定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变更的； （三）一年内首

次发生进口废物原料环保项目检验不合格，经查确属收货人

责任的； 十六、已登记的收货人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国家

质检总局对其进口废物原料设置6个月的加严检验期，以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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